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致：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

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宇通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接受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

师出席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的有关

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会相关的文件

和资料，同时听取了公司人员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本所已得到公司的如下

保证，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和资料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

大遗漏之处；文件上所有签名和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文件的复印件都

与其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件

一并报送和公告，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

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股东会依法进行了见证，并对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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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26年 4月 3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议案。2026年 4月 4日，

公司董事会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议案、会议登记等事项进行了

公 告 ， 会 议 通 知 刊 登 在 《 上 海 证 券 报 》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年 4月 28日下午 14时 30分，在河南省郑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宇工路 88 号行政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晁莉红女士

主持。 

本次股东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其中，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2026年 4月 28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本所律师审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监管指引第 1号》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

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会通知，股权登记日（2026年 4月 21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根

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

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

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等资料，参加本次股东会现

场会议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377,298,729股，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111名，持

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9,581,597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7552%。 

公司董事、董事候选人、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指派的律师

出席、列席了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公司本次股东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逐项审议，以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程序

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投票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

有提出异议。根据统计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全部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96,525,8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7%；反对 354,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2%；

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2.《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考核及 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4,036,2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2%；反对 1,168,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7%；

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9,559,3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6%；反对 1,168,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72%；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3.《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6,510,8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9%；反对 369,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0%；

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0,358,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2%；反对 36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02%；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4%。 

4.《关于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349,2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1%；反对 53,6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93%；

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0,674,1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反对 53,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9%。 

5.《关于支付 2025年度审计费用并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6,810,0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3%；反对 69,2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4%；

弃权 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0,658,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反对 69,2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38%；弃权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6.《关于使用闲置资金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6,011,7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1%；反对 867,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6%；



 
 

弃权 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9,859,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1%；反对 867,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51%；弃权 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7.《关于公司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093,64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537%；反对 1,308,5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409%；

弃权 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9,418,5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8%；反对 1,308,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29%；弃权 1,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 

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6,825,6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2%；反对 51,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

弃权 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0,673,6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反对 51,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60%；弃权 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9.《关于修订<核心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5,135,5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04%；反对 66,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

弃权 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0,658,6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反对 66,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84%；弃权 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10.《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3,882,7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47%；反对 1,523,8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40%；

弃权 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7,940,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5%；反对 1,523,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74%；弃权 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0%。 

11.《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4,541,1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06%；反对 865,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1%；

弃权 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8,599,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反对 865,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57%；弃权 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12.《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4,541,12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06%；反对 865,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1%；

弃权 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8,599,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4%；反对 865,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57%；弃权 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13.《关于<公司 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6,750,0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3%；反对 66,6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

弃权 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0,598,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反对 66,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22%；弃权 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79%。 

14.《关于<公司 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6,750,0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3%；反对 66,6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

弃权 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0,598,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反对 66,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22%；弃权 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79%。 

15.《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6,750,02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3%；反对 66,6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8%；

弃权 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0,598,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反对 66,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22%；弃权 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79%。 

16.《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 

16.01关于选举汤玥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4,541,17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9,109,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0%。 

16.02关于选举赵永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94,550,40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9,118,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4%。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述职。 

经核查，上述议案 7、8、10、11、12、13、14、15 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上述议案 2、3、4、5、6、7、9、10、11、12、13、14、15、16为对中小投

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 2、4、7、9、10、11、12、13、14、15 为涉及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其中陈红伟、张明威、胡文波、楚义轩股东回避表决

议案 2、9，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4、7，拟为激励对

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10、11、12、13、14、

15。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监

管指引第 1号》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监管指引第 1号》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及列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以下无正文） 

 




